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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向湘潭九华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分别出售湘潭国中水务有限公司 81.80%股权，股权转让

价格为 326,148,105.76元，湘潭国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75.80%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 93,567,760.00

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湘潭自来水尚需经受让方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部门批准后生效，湘潭污水尚需经受让方出资人或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后生效。

一、交易概述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转让方”）拟与湘潭九华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九华经建投”或“受让方”）分别签订《关于转让湘潭国中水务有限公司股权的股权转让合同》、《关于

转让湘潭国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股权的股权转让合同》。公司拟向九华经建投分别出售湘潭国中水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湘潭自来水”或“目标公司”）81.80%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 326,148,105.76元，湘潭国中污水

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潭污水”或“目标公司”）75.80%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 93,567,760.00元。交易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确定的资产评估

结果为依据，最终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2017年 12月 29日，公司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碧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水务资产股权转

让合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拟出售资产公告》（临

2017-053）。湘潭自来水、湘潭污水是本次水务资产转让的 8家子公司的其中两家，鉴于这两家公司的股东

九华经建投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与九华经建投签署了上述股权转让合同。

2019年 10月 14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让湘潭国中水务有限公司

股权的议案》、《关于转让湘潭国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独立董事就上述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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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意见。根据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湘潭自

来水尚需经受让方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后生效，湘潭污水尚需经受让方出资人或有权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后生效。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九华经建投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湘潭九华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湘潭九华示范区宝马东路 1号九华大厦

法定代表人：乐强

注册资本：6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园区土地开发与经营，园区项目建设投资、项目策划，物业管理以

及各类房产的租赁与管理，户外广告资产的租赁与管理。（以上经营项目中需资质证的以有效资质证为准）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湘潭九华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九华经建投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九华经建投主营业务主要是九华示范区内的土地开发和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类型包括九华示范区内的道路工程、水利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等。其中土地整理开发

指受九华示范区管委会委托，承担九华示范区内一级土地开发的职能，负责九华示范区的土地工程开发建

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指承担示范区内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发建设，负责示范区内基础设施项目的策划、建

设资金的筹措、偿还以及建设项目的施工建设。2016年至 2018年，九华经建投在建项目主要由湘潭九华示

范区创新创业基地建设项目、综合保税保区项目、沪昆高铁湘潭（九华）北站构成。九华经建投在建重大

项目共 29个，预计投资额 105.73亿元。截至 2018年末，九华经建投已完成投资额 78.78 亿元。在建土地

开发项目共 23个，预计投资额 238.24亿元。截至 2018年末，九华经建投已完成投资额 213.40亿元。

九华经建投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

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九华经建投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 12月 31日（已审计）

资产总额 70,998,158,859.81

负债总额 41,451,946,471.04

资产净额 29,546,212,388.77

营业收入 4,261,247,213.67

净利润 746,911,915.2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46,911,915.22



证券代码：600187 证券简称：国中水务 编号：临 2019-082

3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湘潭自来水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湘潭国中水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5809404959

注册资本：36,499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湘潭九华示范区富洲路 98号服务大楼 2层 206室

成立时间：2011年 8月 26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集中式供水；给排水工程设施的咨询、设计、施工、设备供应、安装、营运；水处理的科

研、开发、利用以及其他与水处理相关的业务。（上述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需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公司持有湘潭自来水 81.80%股权，九华经建投持有湘潭自来水 18.20%股权。

湘潭自来水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指标 2018年 12月 31日（已审计） 2019年 8月 31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359,014,797.14 347,499,684.34

负债总额 73,211,889.80 69,322,931.69

资产净额 285,802,907.34 278,176,752.65

营业收入 14,745,011.81 10,156,357,.27

净利润 -17,382,351.15 -7,626,154.6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7,713,558.05 -7,626,154.70

湘潭自来水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为湘潭自来水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为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黑龙江分所，该会

计师事务所不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本次交易的计价方式为：以 2018年 12月 31日湘潭自来水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基础，双方协商得出标

的股权转让价格为 326,148,105.76元。

公司与九华经建投于 2011年 8月 26日共同投资设立了湘潭自来水, 目前注册资本总额为 36,499万元；

公司持有目标公司 81.80%的股权（对应出资额 29,856.182万元）, 九华经建投持有目标公司 18.20%的股权

（对应出资额 6,642.818万元，实际出资 2,730万元）；所有资产均正常投入生产。

湘潭自来水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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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 2018年 12月 31日（已审计） 2019年 8月 31日（未审计）

固定资产原值 265,709,724.90 267,098,975.30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48,794,074.06 56,478,344.29

固定资产账面净值 216,915,650.84 210,620,631.01

无形资产原值 67,835,872.00 67,835,872.00

无形资产累计摊销 9,754,230.31 11,262,197.83

无形资产账面净值 58,081,641.69 56,573,674.17

在建工程 0.00 0.00

（二）湘潭污水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湘潭国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599402005M

注册资本：12,000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湘潭市九华示范区富洲路 98号九华服务大楼 1509室

成立时间：2012年 6月 29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污水及中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安装、运营与维修；污水集中处理服务；中水销售；水质检

验及技术咨询服务；污水处理的研发、利用以及其他与污水处理相关的业务。（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行政许

可的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公司持有湘潭污水 75.80%股权，九华经建投持有湘潭污水 18.20%股权，湘潭

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湘潭污水 6%股权。

湘潭污水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指标 2018年 12月 31日（已审计） 2019年 8月 31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303,836,568.56 309,300,805.00

负债总额 197,427,658.70 203,602,826.44

资产净额 106,408,909.86 105,697,978.56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10,766,008.84 -710,931.3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0766,008.84 -935,010.99

湘潭污水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为湘潭污水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为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黑龙江分所，该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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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事务所不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本次交易的计价方式为：以 2018年 12月 31日湘潭污水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基础，双方协商得出标的

股权转让价格为 93,567,760.00元。公司与九华经建投以及湘潭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污水处

理公司”）于 2012年 6月 29日共同投资设立了湘潭污水,目前注册资本总额为 12,000万元; 公司持有目标公

司 75.80%的股权（对应出资额 9,096 万元）, 九华经建投持有目标公司 18.20%的股权（对应出资额 2,184

万元）, 污水处理公司持有目标公司 6%的股权（对应出资额 720万元）；目前正处于调试阶段。

湘潭污水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2018年 12月 31日（已审计） 2019年 8月 31日（未审计）

固定资产原值 1,141,538.00 1,141,538.00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1,083,391.52 1,083,610.88

固定资产账面净值 58,146.48 57,927.12

无形资产原值 0.00 0.00

无形资产累计摊销 0.00 0.00

无形资产账面净值 0.00 0.00

在建工程 301,272,584.12 303,153,793.40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本次为交易标的湘潭自来水、湘潭污水提供评估服务的评估事务所为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北方亚事评估”），该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根据北方亚事评估出

具的《湘潭九华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湘潭国中水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

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19]第 01-540号）和《湘潭九华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湘潭国中

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19]第 01-541号），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2月 31日，湘潭自来水经审计的净资产账面价值 28,117.95万元，经资产基础法评估，湘潭自来水净资

产评估价值 36,578.68万元，增值 8,460.73万元，增值率 30.09%；湘潭污水经审计的净资产账面价值 11,183.55

万元，经资产基础法评估，湘潭污水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3,343.09万元，增值 2,159.54万元，增值率 19.31%。

四、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湘潭自来水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条款

合同主体：转让方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受让方湘潭九华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转让方同意向受让方出售并且受让方同意购买转让方在目标公司合法持有的 81.80%的股权，

以及附属于该股权的全部权利和利益（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交易价格：标的股权转让对价为 326,148,105.76元，其计价方式为：（1）以 2018年 12月 31日（即交

易基准日）目标公司的净资产评估价值 365,786,763.92元（根据北方亚事评报字[2019]第 01-540号《资产评

估报告》）为基数计算出标的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价值为 299,213,572.89元；（2）因受让方未足额出资，导

致转让时目标公司账面价值减少，因此以受让方未出资的注册资本 39,128,180 元为基数，计算出标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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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损失为 32,006,851.24 元，两者共计 331,220,424.13元。以此为基础双方协商得出标的股权转让价格

为 326,148,105.76元。

支付方式及期限：双方同意受让方按照下述付款方式和进度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首期: 受让方

应于 2019年 10月 19日，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30%, 即 97,844,431.73元（大写：玖仟柒佰捌拾肆

万肆仟肆佰叁拾壹元柒角叁分）。第二期: 受让方应于 2019年 11月 19日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30%,

即人民币 97,844,431.73元（大写：玖仟柒佰捌拾肆万肆仟肆佰叁拾壹元柒角叁分）。支付本期股权转让价

款之前，转让方应将“3.4条”涉及的目标公司往来欠款全部清偿，否则受让方有权延迟付款并且不因此承担

任何违约责任。第三期： 受让方应于 2019 年 12 月 19 日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35%, 即人民币

114,151,837.02元（大写：壹亿壹仟肆佰壹拾伍万壹仟捌佰叁拾柒元贰分）。尾款：剩余股权转让价款 5%，

即人民币 16,307,405.28元（大写：壹仟陆佰叁拾万柒仟肆佰零伍元贰角捌分）的股权转让价款，由受让方

开具等额银行保函并在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时一并交付给转让方。转让方在一个月内完成目标公司建

筑、设备等的质量检查，质量检查以转让方提供目标公司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质监站）证明文件等为准。

在双方完成股权交割所有手续以及所有资产、合同、印鉴等文件资料的移交后，支付前述剩余股权转让价

款。

交付或过户时间安排：转让方应于第三期股权价款支付完成且本合同约定的变更担保人或签订反担保

相关协议之日起，立即协助受让方办理完毕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转让方同意按照受让方的指示将标

的股权过户登记至受让方或受让方指定的全资或参股子公司名下。受让方未完全支付相应应付款项的，不

得请求转让方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转让手续，亦不得要求标的公司在其股东名册中将标的股权登记在

受让方或其全资或参股子公司名下。

合同的生效条件：（1）截至本合同签订之日，标的股权为转让方合法持有，标的股权未被质押、司法

冻结或设置其他任何权利负担，无任何权利瑕疵，如有权利负担，转让方应在股权交割日之前解除；如有

权利瑕疵，转让方应在股权交割日之前消除。（2）截至本合同签订之日，转让方认缴的注册资本已全额实

缴到位。（3）不存在限制、禁止或取消本次转让, 或对本次转让产生不利影响的法院的裁决或有关政府主

管部门的禁令或决定。（4）本合同已由双方签署并经转让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经受让方董事会

审议通过并经其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后生效。

生效时间：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 于转让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且经受让方董事会审议通过、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后生效。本合同部分条款无效不导

致本合同无效，协议双方应继续履行本合同其他条款。

违约责任：（1）本合同签订后，双方应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全面、适当、及时的履行其义务和约定，若

本合同的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均构成违约，应当及时赔偿守约方的损失（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

支付的财务顾问费、审计费、律师费等与本合同相关的费用支出）。（2）如受让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支付任

何一期股权转让价款, 应向转让方支付逾期违约金。逾期违约金以股权转让价款未按时支付的金额为基数,

按照日利率 0.03%的计算利息。若逾期超过 60日, 转让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受让方应返还标的股权, 并向转

让方支付相当于股权转让价款总额 5%的违约金, 该等违约金转让方有权直接从应向受让方返还的股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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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款(如有)中直接抵扣, 不足部分由受让方另行支付。转让方违约的，受让方有权停止支付直至违约情形得

以消除，该期间不视为受让方违约。（3）未行使或延迟行使本合同或法律规定的某项权利并不构成对该项

权利或其他权利的放弃，单独或部分行使本合同或法律规定的某项权利并不妨碍其进一步行使该项权利或

其他权利。（4）因转让方违反第七条陈述与保证或对公司情况披露不真实、不完整，导致受让方因转让方

上述违约行为遭受损失的，受让方有权向转让方追偿。（5）转让方未按合同第四条约定履行其义务而导致

标的股权变更登记及其它工商变更登记延迟的，每延迟一天, 转让方应向受让方支付相当于股权转让价款已

支付金额的 0.03% 作为逾期违约金。逾期超过 60日的，受让方有权解除本合同，转让方应当退还已经收取

的股权转让款，并向受让方支付相当于股权转让款总额的 5%作为违约金。（6）转让方未按本合同约定配

合办理移交，经受让方书面催告后，仍未办理的，则每延迟一天, 转让方应向受让方支付相当于股权转让价

款已支付金额的 0.03%作为逾期违约金。逾期超过 60日的，受让方有权解除本合同，转让方应当退还已经

收取的股权转让款，并向受让方支付相当于股权转让款总额的 5%作为违约金。

（二）湘潭污水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条款

合同主体：转让方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受让方湘潭九华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转让方同意向受让方出售并且受让方同意购买转让方在目标公司合法持有的 75.80%的股权，

以及附属于该股权的全部权利和利益（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交易价格：标的股权转让对价为 93,567,760.00元，其计价方式为：以 2018年 12月 31日（即交易基准

日，下同）目标公司的净资产评估价值 133,430,884.87元（根据北方亚事评报字[2019]第 01-541号《资产评

估报告》）为基数计算出标的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价值为 101,140,610.73元，以此为基础双方协商得出标的股

权转让价格为 93,567,760.00元。

支付方式及期限：双方同意受让方按照下述付款方式和进度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首期: 受让方

应于 2019年 10月 19日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30%, 即人民币 28,070,328.00元（大写：贰仟捌佰零

柒万叁佰贰拾捌元整）。第二期: 受让方应于 2019年 11月 19日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30%, 即人

民币 28,070,328.00元（大写：贰仟捌佰零柒万叁佰贰拾捌元整）。第三期： 受让方应于 2019年 12月 19

日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35%, 即人民币 32,748,716.00元（大写：叁仟贰佰柒拾肆万捌仟柒佰壹拾

陆元整）。尾款：剩余股权转让价款 5%，即人民币 4,678,388.00元（大写：肆佰陆拾柒万捌仟叁佰捌拾捌

元整的股权转让价款，由受让方开具等额银行保函并在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时一并交付给转让方。转

让方在一个月内完成目标公司建筑、设备等的质量检查，质量检查以转让方提供目标公司在线监测验收备

案、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质监站）以及环保验收通过的证明文件为准。同时，转让方还应对前期已支付但

未开具税票的机器设备款（9,783.65万元）协调供货商北京爱建同益经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开具合法合规的

相应税票。在双方完成股权交割手续以及所有资产、合同、印鉴等文件资料的移交后，支付前述剩余股权

转让价款。

交付或过户时间安排：转让方应于第三期目标公司股权转让价款、目标公司往来款支付完成且本合同

第 3.3条约定的反担保及相关协议生效或担保人完成变更之日起，立即协助受让方办理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

登记。转让方同意按照受让方指示将标的股权过户登记至受让方或其全资或参股子公司名下。受让方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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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支付相应应付款项的，不得请求转让方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转让手续，亦不得要求标的公司在其股

东名册中将标的股权登记在受让方或其全资或参股子公司名下。

合同的生效条件：（1）截至本合同签订之日，标的股权为转让方合法持有，标的股权未被质押、司法

冻结或设置其他任何权利负担，无任何权利瑕疵，如有权利负担，转让方应在股权交割日之前解除，如有

权利瑕疵，转让方应在股权交割日之前消除。（2）截至本合同签订之日，转让方认缴的注册资本已全额实

缴到位。（3）不存在限制、禁止或取消本次转让, 或对本次转让产生不利影响的法院的裁决或有关政府主

管部门的禁令或决定。（4）本合同已由双方签署并经转让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经受让方董事会

审议通过并经其出资人或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后生效。

生效时间：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 于转让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且经受让方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其出资人或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后生效。本合同部分

条款无效不导致本合同无效，协议双方应继续履行本合同其他条款。

违约责任：（1）本合同签订后，双方应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全面、适当、及时的履行其义务和约定，若

本合同的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均构成违约，应当及时赔偿守约方的损失（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

支付的财务顾问费、审计费、律师费等与本合同相关的费用支出）。（2）如受让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支付任

何一期股权转让价款, 应向转让方支付逾期违约金。逾期违约金以股权转让价款未按时支付的金额为基数,

按照日利率 0.03%的计算利息。若逾期超过 60日, 转让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受让方应返还标的股权, 并向转

让方支付相当于股权转让价款总额 5%的违约金, 该等违约金转让方有权直接从应向受让方返还的股权转让

价款(如有)中直接抵扣, 不足部分由受让方另行支付。转让方违约的，受让方有权停止支付直至违约情形得

以消除，该期间不视为受让方违约。（3）未行使或延迟行使本合同或法律规定的某项权利并不构成对该项

权利或其他权利的放弃，单独或部分行使本合同或法律规定的某项权利并不妨碍其进一步行使该项权利或

其他权利。（4）转让方违反第七条陈述与保证或对公司情况披露不真实、不完整的，导致受让方因转让方

上述违约行为遭受损失的，受让方有权向转让方追偿。（5）转让方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其义务而导致标的股

权变更登记及其它工商变更登记延迟的，每延迟一天, 转让方应向受让方支付相当于股权转让价款已支付金

额的 0.03% 作为逾期违约金。逾期超过 60日的，受让方有权解除本合同，转让方应当退还已经收取的股权

转让款，并向受让方支付相当于股权转让款总额的 5%作为违约金。（6）转让方未按本合同约定配合办理

移交，经受让方书面催告后，仍未办理的，则每延迟一天, 转让方应向受让方支付相当于股权转让价款已支

付金额的 0.03%作为逾期违约金。逾期超过 60日的，受让方有权解除本合同，转让方应当退还已经收取的

股权转让款，并向受让方支付相当于股权转让款总额的 5%作为违约金。（7）前期已向北京爱建同益经贸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支付但未开具税票的机器设备款（9,783.65万元），若转让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提供合法合

规的相应税票，则转让方向受让方支付 450万元。经受让方催告后，仍未支付款项的，按每延迟一天, 转让

让应向受让方支付 0.03% 作为违约金。

（三）履约安排

经受让方九华经建投公司确认，其作为国有企业且是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湘潭九华示范区）承担

土地开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设资金筹措的公司，完全具备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近三年来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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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双方通过协议明确约定了支付节点安排及违约责任，预计协议相关款项无法收回的风险较小。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双方同意受让方受让股权后，原有与目标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其劳动关系由受让方根据实际需

要进行处理；未与目标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其他人员，由转让方自行安置并承担责任。公司本次出售资产

所得款项用于日常经营及投资项目。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湘潭自来水、湘潭污水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分别为湘潭自来水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的贷款、湘潭污水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岳塘支行的贷款提

供保证担保，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公司与九华经建投共同为上述贷款银行申请将担保人变更，若贷款银行

不同意，九华经建投承诺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公司不存在委托湘潭自来水、湘潭污水理财以及上述公司占

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本次出售资产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有利于盘活公司资产，提高资

产的运营效率，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出

售资产预计实现税前转让收益 10,000万元。本次交易完成确认的收益情况以相应的定期报告为准。

公司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0月 15日


